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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胜宏科技（惠州）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

 

保荐人名称：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：胜宏科技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郭振国 联系电话：0755-82130833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王攀 联系电话：0755-82130833 

一、保荐工作概述 

项目 工作内容 

1、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 

（1）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是 

（2）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0 次 

2、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 

（1）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（包括但不

限于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、募集资金
管理制度、内控制度、内部审计制度、关联交易

制度） 

是 

（2）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是 

3、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 

（1）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每月查询 

（2）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 

披露文件一致 

2023 年 2 月 13 日，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

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

《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》，同
意终止“高端多层、高阶 HDI 印制线路板及 IC 

封装基板建设项目”，该事项已经公司 2023 年

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公司将在认真考
察和详细论证后，科学、审慎地选择新的投资项

目，并在履行必要决策程序和审批程序后使用前

述募集资金。 

2023 年 4 月 19 日，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

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

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。 

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，并督促
公司按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 

4、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 

（1）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0 次 

（2）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0 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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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0 次 

5、现场检查情况  

（1）现场检查次数 1 次 

（2）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不适用 

（3）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6、发表专项意见情况  

（1）发表专项意见次数 8 次 

（2）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不适用 

7、向本所报告情况（现场检查报告除外）  

（1）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0 次 

（2）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（3）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8、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 

（1）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是 

（2）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

截至 2023年上半年末，公司存在 138,515.67万元

募集资金尚未明确用途；根据公司 2023 年 7 月 31

日披露的《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37），公司拟使用不

超过 14.00 亿元人民币的募集资金用于支付收购

Pole Star Limited 100%股权的交易对价，该等募集
资金的使用尚未履行相关审议程序。 

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公司尚未明确用途的募集资

金的后续使用情况。 

（3）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

根据公司公告，公司预计于 2023 年 9 月召开董事

会，审议将募集资金用于支付收购 Pole Star 

Limited 100%股权的交易对价的相关议案，并请保
荐机构出具核查意见，同时提请召开股东大会审

议。 

9、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、保管是否合规 是 

10、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 

（1）培训次数 0 次 

（2）培训日期 不适用 

（3）培训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11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

二、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

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

1、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

2、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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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“三会”运作 无 不适用 

4、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不适用 

5、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不适用 

6、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

7、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

8、收购、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

9、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（包

括对外投资、风险投资、委托理

财、财务资助、套期保值等） 

无 不适用 

10、发行人或其聘请的中介机构

配合保荐工作的情况 
无 不适用 

11、其他（包括经营环境、业务

发展、财务状况、管理状况、核
心技术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情况） 

2023 年上半年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6.70亿元，

较上年同期下降 8.10%，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.52 亿元，较上

年同期下降 19.46%，主要系受宏观经济、行业
周期等多重因素影响，以手机、PC 为代表的消

费电子行业整体需求较为疲软，行业竞争加剧，

产品价格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。 

2023 年二季度，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

为 2.20 亿元，较第一季度环比增长 75.68%，业

绩相较一季度呈现明显改善趋势。 

保荐机构已提请公司管

理层关注 2023 年上半
年业绩波动的情况，并

积极采取降本增效措

施，同时提醒公司严格
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，保荐机构也

将持续关注公司业绩波
动情况。 

三、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

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履行承诺 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

1、公司关于股份回购的承诺 是 不适用 

2、股东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 是 不适用 

3、关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 是 不适用 

四、其他事项 

报告事项 说 明 

1、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无 

2、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机

构或其保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

及整改情况 

无 

3、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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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胜宏科技（惠州）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

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   

郭振国 王攀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 
2023 年 9月 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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